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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委外運動場館113年第1次執行長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1月11日（星期四）下午4時30分 

地點：臺北田徑場140會議室 

主席：王泓翔局長                                紀錄：林欣儀 

與會人員：詳簽到表 

壹、 主席宣導事項： 

一、 感謝各委外運動場館過去1年的支持與辛勞，本市今（113）

年施政重點之一為打造「體育運動之都」，並推動「運動中

心2.0計畫」。各場館環境整潔、客戶服務及維護管理等將

是加強督導及稽查重點，請各場館共同努力，提供市民優

質運動環境。 

二、 感謝參與「U-Sport 臺北樂運動計畫」之委外運動場館，

本局經由盤整112年執行情形，今年將針對執行方式及建置

專屬系統等，朝使用更加便民及彈性方向推動，以鼓勵民

眾踴躍參與。俟整體規劃確認後將向各場館說明並提供相

關文宣，屆時請各場館協助宣傳，並配合加強員工教育訓

練，俾民眾更加瞭解本計畫參與方式。 

三、 有關今年六大節日（過年、38婦女節、兒童節、母親節、

父親節及重陽節）共同行銷部分，除請各委外運動場館協

助配合外，亦鼓勵另行規劃特色優惠活動，另請業務科於

節日前提早調查相關優惠方案俾進行行銷宣傳。 

四、 本局與各委外運動場館營運廠商係夥伴關係，如有履約疑

義可先洽業務科溝通，本局將於合理、合情、合法及符合

委託營運契約原則下，與各場館共同解決問題。 

貳、 業務宣導： 

一、 本府教育局將於113年3月29日至4月30日辦理「2024臺北兒

童月系列活動」，執行廠商將於活動前聯繫各中心，並提供

桌檯及印章，讓學生自行蓋章，廠商會1至2天至各中心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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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印章如有遺失、毀損將會進行更換，請各運動中心協

助配合。 

主席裁示：請各委外運動場館配合辦理。 

二、 本市各委外運動場館113年農曆春節初二至初五之營運時

間，循往例統一為上午8時至下午4時，請保留民眾充足換

洗時間及提前公告周知，以維民眾權益，倘欲調整前述營

業時間（含延長開放），請依約函報本局。另場館停車場倘

非24小時營業，請於春節前加強公告營業時間及緊急聯絡

窗口（請留可於營業外時間接通之電話）等相關資訊，避

免民眾無法領取車輛。 

主席裁示：請各委外運動場館配合辦理。 

三、 請各委外運動場館加強環境清潔，並於農曆春節前進行整

體清潔作業，本局後續將安排科長級以上主管分工前往協

助督導確認。 

主席裁示：請各委外運動場館配合辦理。 

參、 報告事項： 

一、 請松山運動中心進行112年下半年業務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二、 請青年公園運動休閒園區進行112年下半年業務報告。 

主席裁示：洽悉。 

三、 各運動場館112年11月份人民陳情案件統計情形。 

    主席裁示：請業務科調整本統計表呈現方式，俾瞭解民眾

陳情內容以判斷是否屬可歸責案件，並確實協

助與督導場館進行改善。 

肆、 討論事項： 

有關七虎公園游泳池改建多功能運動館設置多功能展演廳規劃

一案，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請業務科會後提供調查表予給委外運動場館，請各 

場館就潛在經營廠商角度及本市運動場館營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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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提供配置或空間改造建議。 

伍、 臨時動議： 

一、 有關各運動中心私人教學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107年12月17日召開之「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所屬

運動中心私人教學暫行管理要點」研修會議決議，

私人教學管理回歸各運動中心之場地使用及租用管

理規則，請各運動中心依據場館特性、營運規劃等

因素評估考量，訂定私人教學管理辦法（至少納入1

項運動項目），報經本局書面同意後公告周知，據以

實施。 

（二）經調查各中心皆有配合開放私人教學，惟查部分中

心未將相關辦法公告，另針對申請機制未臻明確

（開放申請場地數量/時段、身心障礙民眾申請、教

學人數限制等），爰請各中心再行檢視。 

主席裁示： 

（一） 依據107年12月17日召開之「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所屬

運動中心私人教學暫行管理要點」研修會議決議，

請各中心擇定至少1項運動項目可進行私人教學（至

少納入1項運動項目）可進行私人教學（松山運動中

心因無綜合球場及其他球類設施除外），開放時段及

收費方式等執行細節由各中心自行規劃，另考量游

泳及健身運動風險特性，各中心統一不開放私人教

學。 

（二） 請各運動中心檢視已函報本局之私人教學辦法是否

有公告於官網及與現行執行情形是否一致，另有關

身心障礙民眾私人教學相關規定亦請納入，以保障

其權益，倘有調整修正請儘速函報本局，如有待研

議事項請業務科另行召開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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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2025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下稱世壯運）宣傳一案，

提請討論。 

主席裁示： 

（一） 請各中心、臺北和平籃球館及臺北市網球中心協助

盤點場館可宣傳版面（張貼期間自113年4月至114年

5月賽會結束），並請於113年1月19日（五）前提供

位置、尺寸、拍照等資訊，後續由世壯運執行辦公

室進行輸出布置。 

（二） 世壯運賽會吉祥物將於113年1月24日至2月20日辦理

徵名活動，請各中心提供跑馬燈、電視牆、布告欄 

協助宣傳，另將提供宣傳立牌，再請協助提供擺放

空間。 

（三） 請各委外運動場館協助於官網設置世壯運官網超連

結專區，後續請世壯運執行辦公室提供 banner 圖檔

供各場館使用。 

陸、 散會：下午6時10分 


